附件2
景德镇市公安局

2025年下半年招聘警务辅助人员报考指南

    一、考试安排
（一）网上报名：10月27日9∶00至10月30日17∶00；
（二）网上缴费：10月31日17∶00止；
（三）打印准考证：11月5日9∶00至11月8日17∶00；
（四）笔试：11月9日  上午9:00-11:30  心理测试、综合基础知识
（五）公布笔试成绩：拟于11月中旬
二、专业要求
（一）招聘岗位条件中的学科专业按照《学科专业目录汇编》（见公告附件7）设置，专业名称后括号中的数字为学科专业代码。报考人员所学专业名称和代码必须与招聘岗位要求一致，请特别注意区分学术硕士和专业硕士代码。

（二）对含有两个以上培养方向的专业，如招聘岗位已明确具体培养方向，报名人员须符合该培养方向方可报名。例如：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中的“企业管理（含：财务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假设招聘岗位条件为“企业管理（财务管理）”，则该专业的市场营销方向、人力资源管理方向均不可报名。

除专业目录有列出培养方向的专业外，其他在毕业证书的专业名称后面以括号等形式列出的培养方向均不能作为报名依据。

（三）若报考人员所学专业未列入《学科专业目录汇编》的，可以选择招聘岗位中的相近专业报考，其所学专业须与报考岗位要求专业的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相同，且主要必修课程基本一致。报考人员可在报名前向招聘单位咨询，并在资格审查时提供招生简章、毕业证书、所学专业课程成绩单（须毕业院校的教务处或研究生院盖章）、毕业院校专业设置的说明等材料，由招聘单位在资格审查阶段按有关规定进行专业认定。

（四）高级技校、技师学院高级工班毕业生，可视同大专学历报考；技师学院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生，可视同大学本科学历报考。此类考生可报考对应学历层次专业不限的岗位;也可根据《全省技工院校高级工专业与高职专业对照目录》和《高等职业教育专科新旧专业对照表》,报考对应高职专业的岗位。

（五）往届毕业生中新旧专业名称不一致的，可对照《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新旧专业对照表》《高等职业教育本科新旧专业对照表》《高等职业教育专科新旧专业对照表》《中等职业教育新旧专业对照表》,按照对应的新专业名称进行报考。

三、岗位条件

招聘岗位的具体条件详见《2025年下半年景德镇市公安机关招聘勤务辅警岗位表》(附件1)。

1.年龄条件。报考人员须年满18周岁,且不超过岗位表中注明的年龄上限。岗位条件的年龄要求,统一计算为18周岁以上(2007年10月19日以前出生),35周岁以下为1989年10月20日以后出生。此年龄计算方法适用于本次考试的报名、心理测试、笔试、资格审查、体能测评、面试、体检、考察、公示、聘用等所有环节。

2.已签订劳动合同的各类企事业等单位在职人员,须提供现工作单位和主管部门出具的同意报考证明。在职人员中如有最低服务年限的,须满最低服务年限或在报名结束前与所在单位解除劳动关系方可报考。

3.限退役军人、退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的救援人员、人民警察类或者政法类院校毕业生报考的岗位,报考人员须提供入伍通知书、退役证、毕业证等相关证明材料,其他“优先聘用人员”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4.除本公告已明确或另有规定的以外,各项资格条件的计算截止时间均为2025年10月19日。

